
晋应急函［2022］87 号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对太原代表团教科文卫类

第 1716 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舒建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支持社会化应急救援队伍发展的建议》

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广大社会应急力量在灾害事故的抢险救援、物资转

运、科普宣教等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我省应急救援体系

的补充。应急管理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安排部署，有针对

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工作举措。

一、关于加强业务培训的问题。应急管理部正在制定的《社

会应急力量救援队伍建设规范（征求意见稿）》，对社会应急力量

救援队伍建设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分类分级、测评要求和建

设管理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下一步，我厅将继续搭建训练演练

培训平台，支持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联合演练

或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业务培训，提高实战能力和专业技能；利

用《社会应急力量救援协调系统》，智能匹配灾区需求与社会

应急力量能力特长，提高社会应急力量救援响应效率。

二、关于加大宣传力度的问题。我厅高度重视社会化应急救



援队伍的宣传引导，协调新闻媒体通过多种形式报道社会应急救

援队伍，宣传党和政府在支持引导社会救援队伍工作方面的方针

政策。我厅联合省文明办、团省委、省民政厅、省交通厅、省卫

生健康委、省红十字会拟印发的《山西省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

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对做好社会应急力量参与

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相关工作的宣传报导和典型选树工作

做了制度性安排。下一步，我厅将进一步加大社会救援队伍的正

面宣传力度。一是宣传好党和国家关于支持社会救援队伍规范有

序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使社会救援队伍组织者参与者及时全面

了解政策法规，清晰厘定自身法律权利、义务和责任边界，规范

自身组织管理，依法合规参与救援。二是大力宣传表现优秀的社

会救援队伍，积极报道应急救援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先进典

型，提升社会公众对社会救援队伍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三是加强

对公众宣传应急知识和技能，提高全社会自救互救技能和水平。

三、关于落实资金扶持的问题。省政府办公厅拟印发的《山

西省事故灾害应急抢险救援费用补偿办法（试行）》文件，对应

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中物资和装备损耗、人员、交通等

费用补助、补偿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使救援队伍在完成救

援任务后，装备及物资能够得到及时补充，队伍不伤“元气”保

持“战斗力”。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支持社会化应急队伍发展的建议很有参

考价值，对推进这项工作很有帮助。感谢您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关



心和支持。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2 年 5 月 16 日


